
外交部訂定財團法人法授權規定事項辦法 
條文 說明 

第一條 本辦法依財團法人法（以下   

 簡稱本辦法）第九條、第十九條第 

 三項第六款、第二十一條第三項、 

 第二十四條第三項、第六十一條第 

 二項及第六十三條第三項規定訂定 

 之。 

本辦法之法源依據。 

第二條 本法第九條第一項規定所稱 

 財團法人捐助財產之最低總額為新 

 臺幣三千萬元。 

     前項捐助財產之現金總額比率 

 不得低於百分之五十。 

依本法第九條第一項、第二項規定之

授權，明定外交部主管之財團法人申

請設立時，捐助財產之最低總額，及

捐助財產現金總額之比率。 

第三條 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六款   

 規定之其他投資項目，除其他法令 

 另有規定外，指以下列方式之一辦 

 理者： 

 一、財團法人依其內部程序經董事 

    會通過，報外交部（以下簡稱 

     本部）核定之投資項目。 

 二、財團法人依其經本部核定之內 

    部作業規定或程序所為之財產 

    運用。  

     前項各款財團法人投資總額不 

 得逾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二分之一 

 。 

一、依本法第十九條第三項第六款規

定之授權，明定其他有助於增加

財團法人財源之投資項目及額度 

。 

二、基於安全可靠原則，財團法人之

其他投資項目，原則上以依其內

部程序經董事會通過，報請本部

核定者，及財團法人依其經本部

核定之內部作業規定或程序所為

者為限，如財團法人國際合作發

展基金會即訂有國際合作發展基

金會資金管理要點，明確規範其

資金運用之範圍。例外如其他法

令另有規定者，則從其規定。 

三、於安全可靠原則投資之前提下，

財團法人其他項目之投資總額度

規定不得逾法院登記之財產總額

二分之一，以保持財團法人資金

投資運用之彈性，累積財源。 

第四條 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  

 所稱一定金額為新臺幣九千萬元。 

依本法第二十一條第三項規定之授

權，明定財團法人當年度所為之獎助

或捐贈在新臺幣九千萬元以下者，不

受當年度支出百分之十之限制。 

第五條 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之財產 

 總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上者，應 

 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度，報外交 

 部備查，並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財團法人應本於廉潔、透明及 

 負責之經營理念，制定以誠信為基 

 礎之政策，並建立良好之內部治理 

一、 依本法第二十四條第三項規定之

授權，明定財團法人在法院登記

之財產總額達新臺幣三千萬元以

上者，應建立內部控制及稽核制

度，及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二、 明定財團法人訂定誠信經營規範

時，應具備之主要內容。 



 與風險管控機制，以創造永續發展 

 之經營環境。 

     財團法人應依前項之經營理念 

 及政策，於誠信經營規範中訂定具    

 體誠信經營之作法及防範不誠信行 

 為方案（以下簡稱防範方案），包括 

 作業程序、行為指南及教育訓練等 

 。 

  

第六條 財團法人訂定防範方案時， 

 應分析業務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 

 為風險之活動，並加強相關防範措 

 施。 

     財團法人應就下列行為中與其  

 業務有關者，採取合理必要之防範 

 措施： 

一、行賄、收賄及洗錢防制。 

二、提供非法政治獻金。 

三、不當慈善捐贈或贊助。 

四、提供或接受不合理禮物、款待

或其他不正當利益。 

五、侵害營業秘密、商標權、專利

權、著作權及其他智慧財產

權。 

六、產品及服務於研發、採購、製

造、提供或銷售時直接或間接 

損害消費者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之權益、健康與安全。  

明定財團法人所定之防範方案應分析

業務範圍內具較高不誠信行為風險之

活動，及訂定防範措施應涵蓋之行

為。 

第七條 財團法人依第五條規定訂定 

 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應具體規範 

 董事、監察人、執行長或相當該等 

 職務之人及其他從業人員執行業務 

 應注意事項，其內容至少應包括下 

 列事項： 

一、提供或接受不正當利益之認定

標準。 

二、提供合法政治獻金之處理程

序。 

三、提供正當慈善捐贈或贊助之處

理程序及金額標準。 

四、避免與職務相關利益衝突之規

定，及其申報與處理程序。 

五、對業務上獲得之機密及商業敏

感資料之保密規定。 

六、對涉有不誠信行為之供應商 、

明定防範方案之作業程序及行為指南

應包括之事項。 



客戶及業務往來交易對象之規

範及處理程序。 

七、發現違反誠信經營規範之處理

程序。 

八、對違反者採取之紀律處分。 

第八條 財團法人得視需要對董事、 

 監察人、執行長或相當該等職務之 

 人及其他從業人員舉辦教育訓練與 

 宣導，並可邀請與財團法人從事業 

 務往來行為之相對人參與，使其充 

 分瞭解誠信經營之決心、政策、防 

 範方案及違反不誠信行為之後果。 

明定財團法人得視需要舉辦教育訓練

及宣導。 

第九條 財團法人應建立具體檢舉制 

 度，並應確實執行，其內容至少應 

 涵蓋下列事項： 

一、建立並公告內部獨立檢舉信

箱、專線，供內部及外部人員

使用。 

二、檢舉案件受理、調查過程、調

查結果及相關文件製作之紀錄

與保存。 

三、檢舉人身分及檢舉內容之保

密。 

四、保護檢舉人不因檢舉情事而遭

不當處置之措施。 

明定財團法人應建立檢舉制度及其至

少應包含之內容。 

第十條 財團法人應明定違反誠信經 

 營規範之懲戒與申訴制度，並即時  

 於該財團法人內部網站揭露違反內 

 容、日期及處理情形等資訊。  

明定財團法人應訂定違反誠信經營規

範之懲戒與申訴制度。 

第十ㄧ條 為確保財團法人之正常運 

 作及健全發展，本部應依本法、本 

 法授權訂定之法規及其他法令規定 

 辦理各項事務之檢查或查核。 

     前項檢查或查核，由本部各業  

 管單位辦理，每三年至少實地訪查 

 ㄧ次。 

     第一項檢查或查核項目至少應 

 涵蓋人事管理、財務管理、績效評 

 估及法制規範；檢查或查核之結果 

 應由本部各業管單位對外主動公開 

 。  

依本法第六十ㄧ條第二項及第六十三

條第三項規定之授權，明定各財團法

人應定期檢查或查核所監督之財團法

人，以確保財團法人之正常運作及健

全發展。 

第十二條 本辦法自中華民國ㄧ百零 

  八年二月ㄧ日施行。 

明定本辦法施行日期。 

 


